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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法規 
 

一、修正「取得華僑身分香港澳門居民聘僱及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七條、第八條 

    發文單位：勞動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06 月 04 日 

    發文字號：勞動發管字第 10405059511號 

    資料來源：勞動部 
取得華僑身分香港澳門居民聘僱及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七條、第八條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勞動部。 

第 七 條  雇主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聘僱許可，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雇主之國民身分證或公司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工廠

登記證、特許事業許可證等影本。但依規定免附者，不在此限。 

三、受聘僱人最近三個月經我國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指定或認可之臺灣或香港、澳

門地區 醫院開具之健康檢查證明。 

四、受聘僱人之華僑身分證明、其配偶或子女符合中華民國國籍取得要件之證明文

件。 

五、勞動契約或僱傭契約。 

六、審查費收據正本。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四條第二項所定人員應檢具居留證影本及前項第一款、第四款、第六款及第七

款之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第 八 條  本辦法所稱之健康檢查，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胸部 X光攝影檢查。 

二、梅毒血清檢查。 

三、B型肝炎表面抗原檢查。 

四、濃縮法腸內寄生蟲糞便檢查（含侵入性痢疾阿米巴）。 

五、一般體格檢查（含精神狀態）。 

六、漢生病檢查。 

  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得依第二條所定人員之工作性質及香港或澳門地區疫情，

增、減或變更前項健康檢查項目，並公告之。 
取得華僑身分香港澳門居民聘僱及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七條、第八條總說明及對照表 

 
二、公司法修法後法令適用疑義 

相關法規條文：公司法第 235 條、第 235 之 1 條、公司法第 240 條 

函釋字號：經商字第 10402413890號 

發布日期：104年 06月 11日 

一、公司法增訂第 235 條之 1 並修正第 235 條及第 240 條條文業經 104 年 5 月 20 日華

總一義字第 10400058161 號總統令公布施行，生效日為 104 年 5 月 22 日，本部之

前相關解釋函令與上開修正後條文牴觸者，不再援用。又自 104 年 5 月 22 日起，

新設立登記案尚未核准者及新申請設立登記案，均應適用新法規定。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1102/ch08/type1/gov82/num21/images/Eg01.pdf
http://gcis.nat.gov.tw/elaw/quer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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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程參考範例如下:「第 X 條：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OO%(或 OO 元)為員工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第 X+1 條：公司年度總決

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其餘除

派付股息外，如尚有盈餘，再由股東會決議（有限公司為由股東同意）分派股東

紅利。」請公司參考上開章程範例修正章程，至遲於 105 年 6 月底前依新法完成

章程之修正。 

三、員工酬勞分派之依據如下:(一)104 年股東常會因係承認 103 年度員工紅利之分

派，自依修正前之章程(下稱舊章程)規定辦理。(二)倘公司於 104 年股東會依新

法修正章程，則 104 年度員工酬勞，自依修正後之章程(下稱新章程)規定辦理。

(三)倘公司於 105 年股東常會方進行修正章程議案，基於此次修法情形特殊，104

年度員工酬勞，依新章程規定辦理。是以，105 年公司召開股東常會時，先討論

修正章程議案，再進行 104年度員工酬勞分派(依新章程)之報告案。 

四、基於 104 年 5 月 20 日公司法第 235 條已修正刪除第 2、3、4 項員工分紅之規定，

自生效日後，舊章程有關員工分紅之記載已失所附麗，自不允許再依舊章程辦理

員工分紅；又倘公司不依新法修正章程訂定員工酬勞之分派，員工因此無法獲得

酬勞之分派，員工之損失，係因公司違反法律規定不作為造成，屬私權範疇，可

循司法途徑解決。 

五、公司法第 235 條修正刪除第 2、3、4 項員工分紅之規定後，盈餘分派表不得再有

員工分紅之項目；董監事酬勞亦應比照員工紅利之作法，盈餘分派表不得再有董

監事酬勞之項目。惟公司仍得於章程訂定依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派董監事酬

勞。 

六、依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第 1 項立法理由略以:「所謂獲利狀況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

派員工酬勞前之利益，是以一次分派方式為之。」準此，員工酬勞係一年分派一

次，至於發放給員工時，一次全額發放或分次發放，均屬可行，由公司自行決

定。倘公司無員工編制時，可不提列員工酬勞。 

七、依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

或比率，分派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倘公司有累積虧

損，而章程除依法訂定員工酬勞外，亦訂定董監事酬勞者，於計算員工、董監事

酬勞時，應以當年度獲利(即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董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

累積虧損後，再就餘額計算員工、董監事酬勞。 

八、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第 1 項所謂「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其中當年度

獲利狀況，應以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為準；但資本額未達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一定數額(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者，則以董事會決議編造之財務報表為準。至

於比率訂定方式，選擇以固定數(例如:百分之二)、一定區間(例如:百分之二至百

分之十)或下限(例如:百分之二以上、不低於百分之二)三種方式之一，均屬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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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依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前二項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

會。」準此，員工酬勞得以老股或發行新股為之，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報告股東

會即可。董事會特別決議之內容除發放方式(股票或現金)外，尚應包括數額(總金

額)及股數。非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其發行價格及股數之計算，以前一年度財務報

表之淨值作為計算基礎。至於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因涉及證券法令之配套處理措

施，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規定辦理。 

十、公司法第 235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本條規定，於有限公司準用之。」雖股份有限

公司員工酬勞得以股票為之，惟有限公司在性質上無從準用，是以，有限公司發

放員工酬勞時，僅得以現金為之。 


